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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起草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组是根据大会 1979

年 1 2 月 1 7 日第 34/'172号决议设立的.工作组对所有会员国开放.

2. 自那时以来，工作组在联合国总部剿于过下列各次会议: (a)大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期间于 1980，年10月8目到 1 1月19 日朝?了第一届会议; (b) 1 9 8 1 年 5 月

1 1 日到 22 日举行了第一次闭会期间会议川的 大会第三十六届全议期间于 1 9 

8 1 年 1 0 月 1 2 日到 1 1 月 20 日举行了第二届全议; (d) 1 9 8 2 年 5 月 1 0 

日到 2 1 日举行了第二次闭会期间会议; (e) 犬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问于 1 9 8 2 

年 1 0 月 1 8 日到 1 1 月 1 6 日举行了第三届全议;但，) 1983 年 5 月 3 1 日到

6 月 1 0 日举行了第三次闭会期间会议;但} 大会第三十八届全议期间于 1 9 8 3 

年 9 月 27 日到 1 0 月 6 日举行了第用届会议; (h) 1 9 8 4 年 5 月 29 日到 6 月

8 日举行了第四次闭会期间会议;ω 大会第三十失茄会议期间于 198 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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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日到 1 0 月 5 日举行了第五届会议; (j) 1 9 8 5 年 6 月 3 日到 1 4 日举行了

第五次闭会期问会议;但)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于 1 9 8 5 年 9 月 23 日到 1 0 

月 4 日举行了第六届会议; (工) 大会第四十一届全议期间于 1 986 年 9 月 24 日

到 1 0 月 3 日举行了第七届全议; 但)-1987 年 6 月 1 日至 1 2 日举行了第六

次闭会期间会议， 但)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于 198 7 年 9 月 22 日至 1 0 

月 2 日举行了第八届会议; (0) 1 9 8 8 年 5 月 3 1 日至 6 月 1 0 日举行了第七次问

会期间会议z 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于 1 9 8 8 年 9 月 27 日至 1 0 月 7 日举

行了第九届全议。

3. 1987 年 1 2 月 7 日大会第 42/ 140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满意地注意

到工作组的报告( A/C. 3/42/1 和 A/C. 3/42/6)，尤其是工作组取得的进展，

决定工作组应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8年第一届常会之后立即在纽约再举行一

次为期两星期的闭会期间会议，以便尽快完成任务. 大会这一决议第 3 段请秘书

长向各国政府转递工作组的报告，以便使工作组成员能在 1988年春季举行的闭

会期间会议上继续公约草案二读阶段的起草工作，并将该次会议取得的结果转递大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大会该项决议第 4 段还请秘书长把该份文件转递联合国各

主管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供它们参考，以使它们能够继续同工作组合作.此外，大

会还决定工作组应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开会，最好是在大会一开始就开会，

继续国际公约草案的二读工作.大会还请秘书长尽一切可能，确保向工作组提供适

当的秘书处服务，使其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8 年第一届常会之后的闭会期

间会议上以及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适时履行其任务.

4 .工作组依照大会第 4乙/140-号决议，于 1 9 8 8 年 9 月 27 日至 1 0 月 7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会议.会议由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德莱昂先生担任主席，

尤哈尼·隆罗特先生担任副主席. 工作组举行了 1 6 次会议.各个区域都有国家

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

观察的拍斗~ '1吊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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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组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工作组关于其 1 988 年春季闭会期间会议的报告 (A/C. 3/43/1 h 

(b) 工作组初读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草案时暂时达成协议

的序言部分和各条款案文( A/c. 3/39/俏。. I /WP. 1) ; 

(c) 工作组二读时通过的国际公约草策的序言部分和各条款集文( A/C. 3/ 

4 3/W G. I /W P. I/Rev• 1 h 

(d) 国际公约草案第四部分的提案( A/C. 3/43/WG. l/CRPo l/Re 飞 1) ; 

(e) 1988年5月3日国际劳工局提交的信(扎/C. 3/43.月G. l/CRP. 2) • 

(f) 芬兰.希腊、意大利‘摩洛哥、荷兰‘挪威‘葡苟牙.西班牙‘瑞典

和南斯拉夫捷出的工作文件，内载有关国际公约草案第七部分"公约的执行"

的提案(A/C.3/43月G. I /C RP. 5 lJ 

6. 工作组收到下列参考文件:

(a) 工作组以前各次的报告(A/C. 3/35/13. A~. 3/3ô/l0, A/c. 3/ 

37/1. A/C. 3/37/7和Corr. 1和2( 只有英文本) • A/C. 3/38/1. A/ 

C. 3/38/5.A/C. 3/39/1. A/ C• 3/39/4和orr.l( 只有英文本) • A/ 

C. 3/40/1. A/C. 3/40/6. A/C. 3/41/3. A/C. 3/4 2/ 1和A/C.3/42/

6 ), 

(b) (保护所事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草案的相互参照条目( A / 

~ 3/40/wo. l/CR卫 3 ) ; 

(C) 芬兰、希腊、印度、意大寿11、挪威、西班牙和瑞典提出，后来葡带牙也加

入的失于自营职业的移徙工人的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关于国际公约草案第 2 条和第

四部分的新规定的提案 (A/~ 3/40/wO. l/CRP.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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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985 年 8 月 2 1 日起草保护所有移徒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不限

成员 f 气工作缸高11 中席给工卡'汀主席的信 (A/乌 3/40/wO. I/CRP. 7) ; 

作， 美弄11 坚:合众 ~I 接出的军: ~i关于国际公约草案第 2 条的一个挥案的工作文件

( A .I ι. 3/40./WG. l/CRP. 8 j ; 

(f 澳大利亚"w的关于在凹际公约草案第 2 条第 2 款增列新的一项的提案

(A/ 巳 3/40/W~ l/CRP' 9)~ 

(g) 丹麦t提出的工作文件:取代A/C. 3/39/WG. l/w卫 1 号文件内第 89 条

的订正接案 (A/~ 3/40/W~ l/CR~ 11); 

(时 秘书长关于与特定群体问题有关的政策的报告:移徙工人及其家属的社会

机苑 (E/CN. 5/1985/8) ; 

(1) 国际劳工局关于初读时暂时达成协议的案文的意见 (A/C. 3/40/WG. 1/ 

CR丑 1 ) j 

(j) 哥伦比亚政府对于起草保护所右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组的

报告的评论 (A/~ 3/40/W~ I/CR叉 2) ; 

(k) 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国际公约草案第 7 0 条和第 7 2 条案文(A/C. 3/40/

WG. VCR瓦 4) ; 

ω 芬兰、希腊、意大利、挪威、葡葡牙、西班牙和瑞典挤出的关于载于对第

一嘻盼第2条何第4 条及第四部分的订正提案中的"移徙工人"一词的定义的工作

文件 (A/C. 3/38/WG. I/CR叉 5 人




